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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参加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  

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赞助计划  

 

 

一 . 赞助种类  

 

1. 现金赞助；  

2. 商品／服务赞助；及  

3. 纪念特刊广告。  

 

二 . 赞助级别  

 

赞助分下列三个级别：  

 

1. 钻石赞助  －  赞助现金港币 200,000 元或以上；  

2. 红宝石赞助  －  赞 助 现 金 港 币 50,000 元 以 上 至

200,000 元以下；或商品／服务价

值达港币 50,000 元或以上；以及  

3. 纪念特刊广告  －  于《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十五运

会）／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

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残

特奥会）香港特区代表团纪念特

刊》刊登广告。  

 

三 . 鸣谢安排  

 

按赞助级别向赞助人／机构作出下列方式的鸣谢：  

 

1. 钻石赞助  

 (a)  在海报及纪念特刊等有关宣传品予以鸣谢；  

 

(b)  赞 助 人 ／ 机 构 可 免 费 在 纪 念 特 刊 内 页 刊 登 全 版 广

告，其中赞助现金金额最高者，其广告可刊登于纪念

特刊的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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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邀请赞助人／机构代表出席香港特区代表团授旗仪

式及返港欢迎仪式 #，并于授旗仪式中向赞助人／机

构颁发感谢状；以及  

 

(d)  赞助人／机构可自费于授旗仪式的场地摆放两块宣

传板（每块约 1 米乘 2 米）及两幅宣传横额（每幅约

1 米乘 3 米），有关安排须视乎仪式举行的地点及场

地的布置安排而定，自费宣传板或横额的内容须经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秘书处

审批，筹委会有权予以修改并保留最终决定权。  

 

2 .  红宝石赞助  

 ( a )  在海报及纪念特刊等有关宣传品予以鸣谢；  

 

(b )  赞 助 人 ／ 机 构 可 免 费 在 纪 念 特 刊 内 页 刊 登 全 版 广

告 ； 以 及  

 

( c )  邀 请 赞 助 人 ／ 机 构 代 表 出 席 香 港 特 区 代 表 团 授 旗

仪式及返港欢迎仪式 #，并于授旗仪式中向赞助人

／机构颁发感谢状。  

 
＃  筹 委 会 有 权 因 应 恶 劣 天 气 或 特 殊 情 况 取 消 授 旗 仪 式

及返港欢迎仪式。  

 

3 .  纪念特刊广告  

 于《 十五运会／残特奥会香港特区代表团纪念特刊》刊

登广告的赞助金额如下：  

  

 ( a )  封面里全版 *  港 币 20 ,000 元   

(b )  封底里全版 *  港 币 15 ,000 元  

( c )  内 页 全 版    港 币 10 ,000 元  

(d )  内页横半版   港 币 5 ,000 元  

*  如 有 多 于 一 个 赞 助 人 ／ 机 构 有 意 在 同 一 版 位 刊 登 广

告，筹委会秘书处会知会相关赞助人／机构，并以价

高 者 得 的 方 式 决 定 版 位 刊 登 权 谁 属 。 如 赞 助 金 额 相

同，于今届有提供其他现金或商品／服务的赞助人／

机构将获优先考虑。  

 



3 

 

四 . 接受赞助的商品／服务项目  

 

1. 运动制服／装备 **（包括运动外套及长裤、长袖卫衣、

短袖圆领汗衣及反领汗衣、短裤、运动鞋、袜、袋及毛

巾）；  

 

2. 西服（如西装外套、西裤／裙）；  

 

3. 交通（如机票、往返香港国际机场交通）；  

 

4. 综合旅游保险；  

 

5. 运动员赛前体格检查；  

 

6. 国内用的上网卡／电话卡／充值卡；  

 

7. 宣传广告（如在港铁、公共巴士、报章、杂志、户外广

告、电台、电视及社交平台刊登广告）；  

 

8. 宣传印刷品（如宣传横额、灯箱广告、纪念特刊）；及  

 

9. 其他（视乎需要及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定）。  

 

** 筹委会亦会考虑接受单一项目的赞助，但如有赞助人／

机构可以提供全部项目或多于一项的运动制服／装备，

有关赞助人／机构将获优先考虑。  

 

 

备注：  

 

1. 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的鸣谢安排将按赞助人／机构的

赞助意愿分开处理，而上述运动会的授旗仪式及返港欢

迎仪式亦会分开举行；  

 

2. 筹委会不接受烟酒商的赞助；  

 

3. 商品／服务的赞助必须以全数方式赞助，筹委会不考虑

以优惠价或成本价方式提供的商品／服务赞助；  

 

4. 如有意提供赞助的单位之间可能在业务上互有竞争，或

有多于一个赞助人／机构提供同类别商品／服务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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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筹委会秘书处会尽早知会有关单位和进行协商；如

协商不果，筹委会有最终决定权，并会以赞助金额高低、

商品／服务是否配合活动需要、赞助机构的业务性质、

规模、形象和诚信，以及过往赞助同类型活动的经验等

作为考虑因素；  

 

5. 各项鸣谢的排列先后次序会按赞助级别及金额高低安

排。在计算赞助金额方面，会先计算现金赞助金额，然

后再计算商品／服务的等值赞助金额。如金额相同，则

以赞助机构在商业登记册内的英文名称按字母排列先

后次序；  

 

6. 赞助机构如为母公司、集团、总代理等，并欲提供旗下

某品牌的商品／服务作为赞助，只可选定一个商标接受

鸣谢；  

 

7. 筹委会有全面酌情权，可拒绝接受任何赞助而无须解释

原因；以及  

 

8. 筹委会保留修订以上条款的权利。  

 

 



致：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经办人：方芷铃女士） 

（电邮：almiime14@lcsd.gov.hk） 

（传真号码：2692 0531）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参与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 

赞助回条 

本赞助人／机构有意赞助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参与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详情如下： 
 

赞助级别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剔号） 
 

□ (1)  钻石赞助（赞助现金港币200,000元或以上）  

  赞助现金港币         元 

    

□ (2)  
红宝石赞助（赞助现金港币50,000元以上至200,000元以下；或商品／服务
价值达港币50,000元或以上）  

  

赞助现金港币           元及／或商品／服务（请注明商品／服务
项目及其价值）：  

                                                     

   

□ (3) 纪念特刊广告  

  (i) □ 封面里全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20,000元） 

  (ii)  □ 封底里全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15,000元） 

  (iii) □ 内页全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10,000元） 

  (iv) □ 内页横半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5,000元） 

 

赞助人／机构的资料 

赞助人／机构名称：  

地址：  

  

代表姓名和职位：  

联络人姓名和职位：  

联络号码：  

传真号码／电邮地址：  

 

 

签署：  日期：       

【機構印章】 

附件二  

 



 

备注： 

 

 如贵公司／机构有意提供赞助，请于2025年3月7日或之前，把填妥的赞助回条以

邮寄、传真或电邮方式交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

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贵公司／机构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只作处理赞助事宜、日后联络及宣传本活动之用。

除获秘书处授权的职员外，其他人士不得查阅贵公司／机构所提供的个人资料。

如欲更正或查阅贵公司／机构在本表格上所提供的数据，请与秘书处联络。 

 

 赞助获香港特区代表团执行委员会接纳后，秘书处将另函向贵公司／机构确认有

关赞助并跟进后续安排。 

 

 如有查询，请与下列秘书处职员联络： 

陈柏辉先生（电话：2601 8777／电邮：lmme2@lcsd.gov.hk） 

余庆龙先生（电话：2601 7669／电邮：almime2@lcsd.gov.hk） 

传真号码：2692 0531 

邮件地址：香港沙田排头街1至3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部2楼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 

   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致：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经办人：方芷铃女士） 

（电邮：almiime14@lcsd.gov.hk） 

（传真号码：2692 0531）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参与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赞助回条 

本赞助人／机构有意赞助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参与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

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详情如下： 
 

赞助级别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剔号） 
 

□ (1)  钻石赞助（赞助现金港币200,000元或以上）  

  赞助现金港币         元 

    

□ (2)  
红宝石赞助（赞助现金港币50,000元以上至200,000元以下；或商品／服务
价值达港币50,000元或以上）  

  

赞助现金港币           元及／或商品／服务（请注明商品／服务
项目及其价值）：  

                                                     

   

□ (3) 纪念特刊广告  

  (i) □ 封面里全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20,000元） 

  (ii)  □ 封底里全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15,000元） 

  (iii) □ 内页全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10,000元） 

  (iv) □ 内页横半版  现金港币        元  （港币5,000元） 

 

赞助人／机构的资料 

赞助人／机构名称：  

地址：  

  

代表姓名和职位：  

联络人姓名和职位：  

联络号码：  

传真号码／电邮地址：  

 

签署：  日期：       

【機構印章】 

附件三  

 



 

备注： 

 

 如贵公司／机构有意提供赞助，请于2025年3月7日或之前，把填妥的赞助回条以

邮寄、传真或电邮方式交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

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贵公司／机构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只作处理赞助事宜、日后联络及宣传本活动之用。

除获秘书处授权的职员外，其他人士不得查阅贵公司／机构所提供的个人资料。

如欲更正或查阅贵公司／机构在本表格上所提供的数据，请与秘书处联络。 

 

 赞助获香港特区代表团执行委员会接纳后，秘书处将另函向贵公司／机构确认有

关赞助并跟进后续安排。 

 

 如有查询，请与下列秘书处职员联络： 

陈柏辉先生（电话：2601 8777／电邮：lmme2@lcsd.gov.hk） 

余庆龙先生（电话：2601 7669／电邮：almime2@lcsd.gov.hk） 

传真号码：2692 0531 

邮件地址：香港沙田排头街1至3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部2楼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 

   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Chi(簡)_Annex I Sponsorship Programme for 15th NG, 12th NGD & 9th NSOG
	Chi(簡)_Annex II Reply Slip for 15th NG
	Chi(簡)_Annex III Reply Slip for 12th NGD & 9th NSOG

